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偉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

度偵字第28203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

13年度簡字第3803號），改依通常程序進行，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偉恩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偉恩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蕭偉恩明知自己係民國81年次之役齡男

子，須應徵兵處理，竟圖避免徵兵處理，於109年9月24日以

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出境，然依規定出

境就讀大學以下學歷就學最高年齡為24歲，但大學學制超過

4年者，每增加1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1年，而被告係申

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

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

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

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

告函文採公示送達，另被告之母洪宜微亦於112年6月21日親

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故被告應於112年7月18日前返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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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徵兵檢查，惟其仍逾期未歸，迄今滯留美國，不願返國接

受常備兵役徵集之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3條第7款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

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之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

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

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

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台

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妨害兵役犯行，無非係以高雄市三

民區妨害兵役案件調查表、役男出境申請書暨就學證明等附

件、被告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表、高雄市三民區公所高市○

區○○○00000000000號函、高市○區○○○00000000000號

公告、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被告之母洪宜

微簽收回執、112年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未參加112年

7月18日徵兵檢查之名冊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之辯護人為

其辯稱：被告至美國就學後，均未中斷學業，並無公訴人所

述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才於109年9月24日出境之情事。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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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政府兵役課承辦人蔡小姐於108年4月8日與被告電話連

絡，請被告提供在學證明以辦理緩徵，被告提供在學證明

後，蔡小姐以電子郵件回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

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

時畢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可見高雄市政

府兵役課已知被告須至113年6月30日才能畢業，並已明示同

意被告可以緩徵到滿32歲那年之年末，亦即113年12月31

日，期限未到，被告自無妨害兵役情事。再者，內政部移民

署於108年已核准被告再出境申請，並許可被告至113年12月

31日前可多次出境，被告係基於對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及內政

部移民署之雙重信賴，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

日，自無妨害兵役之犯行，又被告戶籍已遷出國外，本案並

未為國外囑託送達，送達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81年次之役齡男子，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

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於出境，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

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

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

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

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經公

示送達，被告之母洪宜微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

通知書，被告於112年7月18日仍未返國接受徵兵檢查等情，

有役男出國申請書暨附件、移民署役男入出境資料即時查

詢、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函文、112年役男徵兵通知書、送達

證書、公告、公告張貼照片、簽收聯、徵兵檢查醫院名冊、

戶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12、15-17、19-43頁)，此

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主觀上有無妨害兵役之故意，茲分述如下：　　

　⒈參以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08年時在高雄市三

民區兵役課任職，做到108年9月12日，當時被告人在國外，

我有聯繫被告母親，我把公務電子信箱交給他們，請他把在

學證明交給我，在我和被告的電子郵件裡面，我寫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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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畢業(屆時

你32歲)」，也許是我當時有誤解，被告跟我說他念博士班M

D，寄在學證明給我，他母親也都是說被告在美國念博士學

位，我當時也沒有再細查國外學制的規定，我應該是誤認他

是念博士班等語(見本院卷第64-66頁)；證人周慧敏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我112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被告

在美國的大學學位屬於四年制，依照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5

條規定，被告就學的最高年限是無法順延的，被告在美國念

完四年大學，才念了學士後醫學系，畢業後，又念另一個學

士後醫學系，我們當時也是考量役男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放

寬取其最高年制，還是算到被告30歲那年，我們執行清查

時，就依規定進行相關行政程序，我的前手呂先生在兵役資

訊系統上有記載被告聲稱念博士學位，但繳交之在學證明是

MD，即Doctor of Medicine，這個在我們內政部役政司的函

示裡面是學士學位，非博士學位，很多役男都誤以為有Doct

or就是指博士學位，但這和內政部的規定不同，我有問過前

手呂先生這個狀況，呂先生說他會做這個註記，就代表他有

跟役男連絡過，並要役男提出博士學位的證明，但呂先生說

他不記得是怎麼通知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58-63頁)，衡

諸證人蔡孟蓁、周慧敏均為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人，對本案

相關事務應知悉甚詳，且其等證述亦與客觀證據可以勾稽，

應可採信。

　⒉對照被告提出其與證人蔡孟蓁往來之電子郵件，確可見被告

表示提出其國外就學之相關在學證明，且證人蔡孟蓁亦有回

覆收到等語，嗣後，證人蔡孟蓁於108年4月11日回覆被告：

「收到你的在學證明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

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

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有Gmail電子郵件

列印資料附卷可參(見簡字卷第67-68頁)，復審酌證人蔡孟

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依據被告及被告母親之陳述，及被告

提出之在學證明，當時應該是誤認被告係就讀博士班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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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MD學位在我國內政部函示

內係認定為學士學位，許多役男誤認為博士學位等語，足認

被告於國外就讀之學業在我國認定之學位程度為何，並非顯

而易見，實務運作上亦有民眾對此存有誤解，況且縱為承辦

相關業務之人於業務執行上仍有誤認之情形，自難苛求不具

此等業務專業之被告可輕易明瞭各項細節規定之定義。是縱

高雄市政府三民區公所於112年6月間寄發徵兵檢查通知書，

其上記載之檢查時間為112年7月18日(見偵卷第29頁)，然此

與被告先前收到斯時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承辦人即證人蔡孟

蓁寄發之電子郵件記載之期限不符，此外亦無就前開電子郵

件記載之日期有何更正或說明，而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

雖有證稱其前手呂先生表示有跟被告連絡過，然無法明確指

出通知方法及具體內容為何，尚難認定被告已然明確知悉其

正確之服役期限為何，是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基於信

賴兵役課之回覆，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等

語，亦非無憑。綜合上情，無從逕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兵

役之故意，自不得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說服本院形

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院就被告是否涉犯妨害兵役犯行，仍

有合理懷疑存在，依據上述說明，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婉綺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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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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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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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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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偉恩




選任辯護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8203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簡字第3803號），改依通常程序進行，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偉恩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偉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蕭偉恩明知自己係民國81年次之役齡男子，須應徵兵處理，竟圖避免徵兵處理，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出境，然依規定出境就讀大學以下學歷就學最高年齡為24歲，但大學學制超過4年者，每增加1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1年，而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採公示送達，另被告之母洪宜微亦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故被告應於112年7月18日前返國接受徵兵檢查，惟其仍逾期未歸，迄今滯留美國，不願返國接受常備兵役徵集之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3條第7款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之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妨害兵役犯行，無非係以高雄市三民區妨害兵役案件調查表、役男出境申請書暨就學證明等附件、被告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表、高雄市三民區公所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被告之母洪宜微簽收回執、112年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未參加112年7月18日徵兵檢查之名冊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至美國就學後，均未中斷學業，並無公訴人所述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才於109年9月24日出境之情事。況高雄市政府兵役課承辦人蔡小姐於108年4月8日與被告電話連絡，請被告提供在學證明以辦理緩徵，被告提供在學證明後，蔡小姐以電子郵件回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可見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已知被告須至113年6月30日才能畢業，並已明示同意被告可以緩徵到滿32歲那年之年末，亦即113年12月31日，期限未到，被告自無妨害兵役情事。再者，內政部移民署於108年已核准被告再出境申請，並許可被告至113年12月31日前可多次出境，被告係基於對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及內政部移民署之雙重信賴，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自無妨害兵役之犯行，又被告戶籍已遷出國外，本案並未為國外囑託送達，送達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81年次之役齡男子，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於出境，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經公示送達，被告之母洪宜微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於112年7月18日仍未返國接受徵兵檢查等情，有役男出國申請書暨附件、移民署役男入出境資料即時查詢、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函文、112年役男徵兵通知書、送達證書、公告、公告張貼照片、簽收聯、徵兵檢查醫院名冊、戶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12、15-17、19-4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主觀上有無妨害兵役之故意，茲分述如下：　　
　⒈參以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08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做到108年9月12日，當時被告人在國外，我有聯繫被告母親，我把公務電子信箱交給他們，請他把在學證明交給我，在我和被告的電子郵件裡面，我寫到「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畢業(屆時你32歲)」，也許是我當時有誤解，被告跟我說他念博士班MD，寄在學證明給我，他母親也都是說被告在美國念博士學位，我當時也沒有再細查國外學制的規定，我應該是誤認他是念博士班等語(見本院卷第64-66頁)；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12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被告在美國的大學學位屬於四年制，依照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被告就學的最高年限是無法順延的，被告在美國念完四年大學，才念了學士後醫學系，畢業後，又念另一個學士後醫學系，我們當時也是考量役男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放寬取其最高年制，還是算到被告30歲那年，我們執行清查時，就依規定進行相關行政程序，我的前手呂先生在兵役資訊系統上有記載被告聲稱念博士學位，但繳交之在學證明是MD，即Doctor of Medicine，這個在我們內政部役政司的函示裡面是學士學位，非博士學位，很多役男都誤以為有Doctor就是指博士學位，但這和內政部的規定不同，我有問過前手呂先生這個狀況，呂先生說他會做這個註記，就代表他有跟役男連絡過，並要役男提出博士學位的證明，但呂先生說他不記得是怎麼通知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58-63頁)，衡諸證人蔡孟蓁、周慧敏均為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人，對本案相關事務應知悉甚詳，且其等證述亦與客觀證據可以勾稽，應可採信。
　⒉對照被告提出其與證人蔡孟蓁往來之電子郵件，確可見被告表示提出其國外就學之相關在學證明，且證人蔡孟蓁亦有回覆收到等語，嗣後，證人蔡孟蓁於108年4月11日回覆被告：「收到你的在學證明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有Gmail電子郵件列印資料附卷可參(見簡字卷第67-68頁)，復審酌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依據被告及被告母親之陳述，及被告提出之在學證明，當時應該是誤認被告係就讀博士班等語，且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MD學位在我國內政部函示內係認定為學士學位，許多役男誤認為博士學位等語，足認被告於國外就讀之學業在我國認定之學位程度為何，並非顯而易見，實務運作上亦有民眾對此存有誤解，況且縱為承辦相關業務之人於業務執行上仍有誤認之情形，自難苛求不具此等業務專業之被告可輕易明瞭各項細節規定之定義。是縱高雄市政府三民區公所於112年6月間寄發徵兵檢查通知書，其上記載之檢查時間為112年7月18日(見偵卷第29頁)，然此與被告先前收到斯時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承辦人即證人蔡孟蓁寄發之電子郵件記載之期限不符，此外亦無就前開電子郵件記載之日期有何更正或說明，而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雖有證稱其前手呂先生表示有跟被告連絡過，然無法明確指出通知方法及具體內容為何，尚難認定被告已然明確知悉其正確之服役期限為何，是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基於信賴兵役課之回覆，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等語，亦非無憑。綜合上情，無從逕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兵役之故意，自不得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院就被告是否涉犯妨害兵役犯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依據上述說明，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婉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偉恩





選任辯護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

度偵字第28203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

13年度簡字第3803號），改依通常程序進行，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偉恩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偉恩經合法傳

    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蕭偉恩明知自己係民國81年次之役齡男

    子，須應徵兵處理，竟圖避免徵兵處理，於109年9月24日以

    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出境，然依規定出

    境就讀大學以下學歷就學最高年齡為24歲，但大學學制超過

    4年者，每增加1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1年，而被告係申

    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

    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

    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

    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

    告函文採公示送達，另被告之母洪宜微亦於112年6月21日親

    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故被告應於112年7月18日前返國接

    受徵兵檢查，惟其仍逾期未歸，迄今滯留美國，不願返國接

    受常備兵役徵集之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3條第7款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

    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之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

    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

    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

    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

    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台上字

    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妨害兵役犯行，無非係以高雄市三

    民區妨害兵役案件調查表、役男出境申請書暨就學證明等附

    件、被告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表、高雄市三民區公所高市○

    區○○○00000000000號函、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

    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被告之母洪宜微簽收回執

    、112年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未參加112年7月18日徵

    兵檢查之名冊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

    告至美國就學後，均未中斷學業，並無公訴人所述意圖避免

    徵兵處理，才於109年9月24日出境之情事。況高雄市政府兵

    役課承辦人蔡小姐於108年4月8日與被告電話連絡，請被告

    提供在學證明以辦理緩徵，被告提供在學證明後，蔡小姐以

    電子郵件回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

    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業請記得

    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可見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已知

    被告須至113年6月30日才能畢業，並已明示同意被告可以緩

    徵到滿32歲那年之年末，亦即113年12月31日，期限未到，

    被告自無妨害兵役情事。再者，內政部移民署於108年已核

    准被告再出境申請，並許可被告至113年12月31日前可多次

    出境，被告係基於對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及內政部移民署之雙

    重信賴，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自無妨害

    兵役之犯行，又被告戶籍已遷出國外，本案並未為國外囑託

    送達，送達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81年次之役齡男子，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

    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於出境，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

    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

    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

    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

    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經公

    示送達，被告之母洪宜微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

    通知書，被告於112年7月18日仍未返國接受徵兵檢查等情，

    有役男出國申請書暨附件、移民署役男入出境資料即時查詢

    、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函文、112年役男徵兵通知書、送達證

    書、公告、公告張貼照片、簽收聯、徵兵檢查醫院名冊、戶

    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12、15-17、19-43頁)，此部

    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主觀上有無妨害兵役之故意，茲分述如下：　　

　⒈參以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08年時在高雄市三民

    區兵役課任職，做到108年9月12日，當時被告人在國外，我

    有聯繫被告母親，我把公務電子信箱交給他們，請他把在學

    證明交給我，在我和被告的電子郵件裡面，我寫到「依據這

    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畢業(屆時你

    32歲)」，也許是我當時有誤解，被告跟我說他念博士班MD

    ，寄在學證明給我，他母親也都是說被告在美國念博士學位

    ，我當時也沒有再細查國外學制的規定，我應該是誤認他是

    念博士班等語(見本院卷第64-66頁)；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我112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被告在

    美國的大學學位屬於四年制，依照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5條

    規定，被告就學的最高年限是無法順延的，被告在美國念完

    四年大學，才念了學士後醫學系，畢業後，又念另一個學士

    後醫學系，我們當時也是考量役男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放寬

    取其最高年制，還是算到被告30歲那年，我們執行清查時，

    就依規定進行相關行政程序，我的前手呂先生在兵役資訊系

    統上有記載被告聲稱念博士學位，但繳交之在學證明是MD，

    即Doctor of Medicine，這個在我們內政部役政司的函示裡

    面是學士學位，非博士學位，很多役男都誤以為有Doctor就

    是指博士學位，但這和內政部的規定不同，我有問過前手呂

    先生這個狀況，呂先生說他會做這個註記，就代表他有跟役

    男連絡過，並要役男提出博士學位的證明，但呂先生說他不

    記得是怎麼通知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58-63頁)，衡諸證

    人蔡孟蓁、周慧敏均為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人，對本案相關

    事務應知悉甚詳，且其等證述亦與客觀證據可以勾稽，應可

    採信。

　⒉對照被告提出其與證人蔡孟蓁往來之電子郵件，確可見被告

    表示提出其國外就學之相關在學證明，且證人蔡孟蓁亦有回

    覆收到等語，嗣後，證人蔡孟蓁於108年4月11日回覆被告：

    「收到你的在學證明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

    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

    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有Gmail電子郵件

    列印資料附卷可參(見簡字卷第67-68頁)，復審酌證人蔡孟

    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依據被告及被告母親之陳述，及被告

    提出之在學證明，當時應該是誤認被告係就讀博士班等語，

    且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MD學位在我國內政部函示

    內係認定為學士學位，許多役男誤認為博士學位等語，足認

    被告於國外就讀之學業在我國認定之學位程度為何，並非顯

    而易見，實務運作上亦有民眾對此存有誤解，況且縱為承辦

    相關業務之人於業務執行上仍有誤認之情形，自難苛求不具

    此等業務專業之被告可輕易明瞭各項細節規定之定義。是縱

    高雄市政府三民區公所於112年6月間寄發徵兵檢查通知書，

    其上記載之檢查時間為112年7月18日(見偵卷第29頁)，然此

    與被告先前收到斯時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承辦人即證人蔡孟

    蓁寄發之電子郵件記載之期限不符，此外亦無就前開電子郵

    件記載之日期有何更正或說明，而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

    雖有證稱其前手呂先生表示有跟被告連絡過，然無法明確指

    出通知方法及具體內容為何，尚難認定被告已然明確知悉其

    正確之服役期限為何，是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基於信

    賴兵役課之回覆，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等

    語，亦非無憑。綜合上情，無從逕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兵

    役之故意，自不得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說服本院形

    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院就被告是否涉犯妨害兵役犯行，仍

    有合理懷疑存在，依據上述說明，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婉綺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偉恩





選任辯護人  蘇義洲律師

            黃郁婷律師

            林育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8203號），本院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簡字第3803號），改依通常程序進行，判決如下：

　　主　文

蕭偉恩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偉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蕭偉恩明知自己係民國81年次之役齡男子，須應徵兵處理，竟圖避免徵兵處理，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出境，然依規定出境就讀大學以下學歷就學最高年齡為24歲，但大學學制超過4年者，每增加1年，得延長就學最高年齡1年，而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採公示送達，另被告之母洪宜微亦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故被告應於112年7月18日前返國接受徵兵檢查，惟其仍逾期未歸，迄今滯留美國，不願返國接受常備兵役徵集之處理。因認被告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3條第7款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核准出境後，屆期未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之罪嫌。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妨害兵役犯行，無非係以高雄市三民區妨害兵役案件調查表、役男出境申請書暨就學證明等附件、被告入出境資料查詢結果表、高雄市三民區公所高市○區○○○00000000000號函、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高市○區○○○00000000000號公告、被告之母洪宜微簽收回執、112年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未參加112年7月18日徵兵檢查之名冊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至美國就學後，均未中斷學業，並無公訴人所述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才於109年9月24日出境之情事。況高雄市政府兵役課承辦人蔡小姐於108年4月8日與被告電話連絡，請被告提供在學證明以辦理緩徵，被告提供在學證明後，蔡小姐以電子郵件回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可見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已知被告須至113年6月30日才能畢業，並已明示同意被告可以緩徵到滿32歲那年之年末，亦即113年12月31日，期限未到，被告自無妨害兵役情事。再者，內政部移民署於108年已核准被告再出境申請，並許可被告至113年12月31日前可多次出境，被告係基於對高雄市政府兵役課及內政部移民署之雙重信賴，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自無妨害兵役之犯行，又被告戶籍已遷出國外，本案並未為國外囑託送達，送達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81年次之役齡男子，於109年9月24日以在國外就讀大學為由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准於出境，被告係申請至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Emory University」就讀6年制學士後醫學系，故其就學年齡最高為30歲(即至111年12月31日)，嗣後應返國接受徵兵處理。高雄市三民區公所於112年2月2日發函催告被告於3個月內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催告函文經公示送達，被告之母洪宜微於112年6月21日親自簽收徵兵檢查通知書，被告於112年7月18日仍未返國接受徵兵檢查等情，有役男出國申請書暨附件、移民署役男入出境資料即時查詢、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函文、112年役男徵兵通知書、送達證書、公告、公告張貼照片、簽收聯、徵兵檢查醫院名冊、戶籍資料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12、15-17、19-4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主觀上有無妨害兵役之故意，茲分述如下：　　

　⒈參以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08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做到108年9月12日，當時被告人在國外，我有聯繫被告母親，我把公務電子信箱交給他們，請他把在學證明交給我，在我和被告的電子郵件裡面，我寫到「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畢業(屆時你32歲)」，也許是我當時有誤解，被告跟我說他念博士班MD，寄在學證明給我，他母親也都是說被告在美國念博士學位，我當時也沒有再細查國外學制的規定，我應該是誤認他是念博士班等語(見本院卷第64-66頁)；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112年時在高雄市三民區兵役課任職，被告在美國的大學學位屬於四年制，依照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被告就學的最高年限是無法順延的，被告在美國念完四年大學，才念了學士後醫學系，畢業後，又念另一個學士後醫學系，我們當時也是考量役男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放寬取其最高年制，還是算到被告30歲那年，我們執行清查時，就依規定進行相關行政程序，我的前手呂先生在兵役資訊系統上有記載被告聲稱念博士學位，但繳交之在學證明是MD，即Doctor of Medicine，這個在我們內政部役政司的函示裡面是學士學位，非博士學位，很多役男都誤以為有Doctor就是指博士學位，但這和內政部的規定不同，我有問過前手呂先生這個狀況，呂先生說他會做這個註記，就代表他有跟役男連絡過，並要役男提出博士學位的證明，但呂先生說他不記得是怎麼通知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58-63頁)，衡諸證人蔡孟蓁、周慧敏均為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人，對本案相關事務應知悉甚詳，且其等證述亦與客觀證據可以勾稽，應可採信。

　⒉對照被告提出其與證人蔡孟蓁往來之電子郵件，確可見被告表示提出其國外就學之相關在學證明，且證人蔡孟蓁亦有回覆收到等語，嗣後，證人蔡孟蓁於108年4月11日回覆被告：「收到你的在學證明了，依據這份文件我會登陸你的資料預計就讀至2024.6.30(屆時你32歲)，若有提早畢業或準時畢業請記得遵守返國完成兵役義務」等語，有Gmail電子郵件列印資料附卷可參(見簡字卷第67-68頁)，復審酌證人蔡孟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依據被告及被告母親之陳述，及被告提出之在學證明，當時應該是誤認被告係就讀博士班等語，且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MD學位在我國內政部函示內係認定為學士學位，許多役男誤認為博士學位等語，足認被告於國外就讀之學業在我國認定之學位程度為何，並非顯而易見，實務運作上亦有民眾對此存有誤解，況且縱為承辦相關業務之人於業務執行上仍有誤認之情形，自難苛求不具此等業務專業之被告可輕易明瞭各項細節規定之定義。是縱高雄市政府三民區公所於112年6月間寄發徵兵檢查通知書，其上記載之檢查時間為112年7月18日(見偵卷第29頁)，然此與被告先前收到斯時承辦役男服役業務之承辦人即證人蔡孟蓁寄發之電子郵件記載之期限不符，此外亦無就前開電子郵件記載之日期有何更正或說明，而證人周慧敏於本院審理時雖有證稱其前手呂先生表示有跟被告連絡過，然無法明確指出通知方法及具體內容為何，尚難認定被告已然明確知悉其正確之服役期限為何，是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基於信賴兵役課之回覆，才確信可以延緩兵役至113年12月31日等語，亦非無憑。綜合上情，無從逕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妨害兵役之故意，自不得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院就被告是否涉犯妨害兵役犯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依據上述說明，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婉綺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吳俞玲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